泸州广播电视大学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   发展观活动学习制度

为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顺利开展，保证学习时间和学习质量，并取得实效，经党支部研究，特制定以下学习制度：

一、考勤制度：
1、根据学习形式分为党支部统一考勤和党小组考勤。

2、考勤工作分别由党办专人负责及各党小组长负责。

3、党员要根据要求，按时参加学习，不得无故迟到、早退、缺席。

4、对无故迟到、早退二十分钟以上者，按旷工（旷课）论处，无故缺席者，视同旷工（或旷课）,按考勤办法处理。

5、严格请假制度，集中学习时原则上不允许请假，如确因工作、生病或家庭特殊情况需要请假，要提前报经书记批准，事后补课。

6、学习期间原则上不接听电话和打电话，通讯工具设置为振动。

7、党支部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结束时公布考勤情况，并将之记入个人学习档案，个人出勤情况同年度考核评选先进挂钩，无故缺席两次以上者，不评年度优秀。

二、学习要求：

1、党员自行安排业余时间自学24课时以上，学习培训时间不低于16课时，科级以上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不低于3天。
2、认真撰写学习笔记，集中学习和自学笔记达到5000字以上。
3、撰写学习心得并上交党支部一篇文字稿件。
4、积极参加“新视角、新观念、新思路”解放思想大讨论成果征集活动。

中共泸州广播电视大学支部
2009年4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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